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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　函

地址：900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
承辦人：顏文祥

電話：(08)7320415轉3631

傳真：(08)7322450

電子信箱：a002010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里港鄉土庫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9月15日
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特字第1062960160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(1962935_10629601601_1_1962935_10629601601_1.doc)

主旨：本府辦理之106學年度特殊教育專業知能研習「點燃每個

孩子的學習渴望」一案，請依說明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特殊教育法第15條及屏東縣106年度特殊教育工作計

畫。

二、本次研習相關內容說明如下：

(一)研習日期：106年9月23日(週六上午9時至下午4時40分)

(二)研習地點：屏東縣屏東市特殊教育中心三樓(屏東市華

正路80 號)。

(三)參與成員：本縣國中小特教教師及普通教師或其他對此

議題有興趣之人員(特教教師優先錄取)，共計100名。

(四)參加研習之學員，請逕上教育部特教通報網，連結至「

教育部特教通報網」，請點選欲報名之場次，報名方式

如下：【http://www.set.edu.tw/frame.asp→教師研

習→縣市特教研習（點選屏東縣→教育局研習→106學年

度上學期）→研習名稱「點燃每個孩子的學習渴望」】

。報名事宜倘有疑問請電洽本府教育處特殊教育科顏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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祥，電話：(08)732-0415轉3631或新園國小蕭組長，電

話：(08)7932269#26。

(五)請於報名期間至教育部特教通報網報名，錄取者將公布

於特教通報網上，請自行上網查詢。

(六)檢附研習計畫一份，請准予參加研習之教師公假登記並

可於六個月內擇日補休1天，惟課務自理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特殊教育科、屏東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2017-09-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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